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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398）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於2009年10月12日就可能對泰國ACL銀行所
有股份之自願要約收購以及建議選舉董事刊發的股東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09年11月27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三十分假座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行B3學
術報告廳舉行。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有載於日期為2009年10月12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知的建議決議案
均以股數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股份數目（%）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關於收購泰國ACL銀行的議
案》，批准本行按通函所提及的條款
進行自願要約及退市要約。

276,034,365,756
（99.9768%）

31,754,000
（0.0115%）

32,165,196
（0.011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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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份數目（%）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審議及批准M‧ C‧麥卡錫先生
為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262,862,214,628
（95.2060%）

55,236,000
（0.0200%）

13,180,834,324
（4.774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鍾嘉年先生為本行獨
立非執行董事。

262,831,865,711
（95.1950%）

55,262,000
（0.0200%）

13,211,157,241
（4.785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M‧ C‧麥卡錫先生和鍾嘉年先生的委任尚須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彼
等任期自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任職資格之日起開始計算。

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本行已發行股份數目為334,018,850,026股，為有權出席並可於臨
時股東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提呈
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任代表，合
共持有276,098,284,952股股份，佔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2.6595%。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
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的要求。臨時股東大會由本行董事長姜建清先生主持。

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的要求，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東大會的監票人。

律師見證

臨時股東大會經金杜律師事務所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
召開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行章程的規定。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合法
有效，會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09年11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楊凱生先生、張福榮先生及牛錫明先生；非執行董事
環揮武先生、高劍虹先生、李純湘女士、李軍先生、酈錫文先生及魏伏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錦松先生、錢
穎一先生、許善達先生及黃鋼城先生。


